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传闻情况

近日有公共媒体出现关于《宏达新材（

００２２１１

）控股股东套现

１．４

亿》的报道，内容主要涉及公司控股股

东江苏伟伦抛售

１８００

万股，套现

１．４

亿。

二、澄清说明

经向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伟伦”）征询核实，江苏伟伦近期并未减持

所持有的宏达新材股份。

三、其他说明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情况的说明：

根据控股股东发行时所作承诺以及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其所持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起上市流通，但自上市流通日至今江苏伟伦并未交易或减持所持有的宏达新材股份。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江苏伟伦持股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

（占总股本）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１５３

，

９４４

，

５０７ ３５．５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１１．８７

合计

２０５

，

２５９

，

３４３ ４７．４６

持股总数与公司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期末持股总数相同。

四、必要提示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

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９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３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Ｒ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９７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ＲＩＩＱ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７５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６２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６１１

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公司证券事务管理部

咨询联系人：万颖 黄晓丽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９０３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９１６６

六、备查文件

１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１

证券简称：穗恒运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８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解除限售股东共

４

名，解除限售的数量

为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０．９３％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

Ａ

股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２５

号］核准，公司以

１５．５３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向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６２

，

８５１

，

６９３

股股份、

向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发行

５

，

６４８

，

１０８

股股份、 向广州开发区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２

，

８９０

，

０２８

股股份、向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发行

２

，

４６２

，

８００

股股份、向广州市国营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发行

１

，

４４５

，

０１４

股股份、向广州市源润森实业有限公司发行

７２２

，

５０７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作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

６２

，

８５１

，

６９３

股、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认购的

５

，

６４８

，

１０８

股、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认购的

２

，

４６２

，

８００

股、广州市

源润森实业有限公司认购的

７２２

，

５０７

股等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目前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７

日，鉴于该

日为非交易日，因此实际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２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０．９３％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可上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有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质押

／

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

１

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

，

８５１

，

６９３ ６２

，

８５１

，

６９３ ８２．６８ ２３．５８ １８．３５ ０．００

２

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６４８

，

１０８ ５

，

６４８

，

１０８ ７．４３ ２．１２ １．６５ ０．００

３

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

２

，

４６２

，

８００ ２

，

４６２

，

８００ ３．２４ ０．９２ ０．７２ ０．００

４

广州市源润森实业有限公司

７２２

，

５０７ ７２２

，

５０７ ０．９５ ０．２７ ０．２１ ７２２

，

５００

合计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９４．３０ ２６．９０ ２０．９３ ７２２

，

５００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６

，

０２０

，

９３８ ２２．１９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４

，

３３５

，

８３０ １．２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５

，

２９７

，

６４３ ２１．９８ －７０

，

９６２

，

６０１ ４

，

３３５

，

０４２ １．２７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２２

，

５０７ ０．２１ －７２２

，

５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７２２

，

５０７ ０．２１ －７２２

，

５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７８８ ０．００ ０ ７８８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６

，

５２０

，

４７２ ７７．８１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３３８

，

２０５

，

５８０ ９８．７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６

，

５２０

，

４７２ ７７．８１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３３８

，

２０５

，

５８０ ９８．７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４２

，

５４１

，

４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２

，

５４１

，

４１０ １００．００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在

１２

个月的限售期限内没有

减持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本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

股东的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４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

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周五）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会议期限：半天。

二、会议地点：上海久事大厦

３０

层会议中心

上海黄浦区中山南路

２８

号（近东门路）。

三、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年度述职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为宿迁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８

、审议公司关于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审议公司关于董事会成员调整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公司关于监事会成员调整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１２

、审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１３

、审议《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公司关于聘用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题内容详见公司于

３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公司第五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公司第五届第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公司关于为宿迁协合新能源有限公

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和《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四、会议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样式附后）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出席股东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周二）

上午

９

时—

１１

时

３０

分

下午

１３

时

３０

分—

１６

时

３０

分

２

、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０３

室（江苏路、镇宁路中间）

３

、登记手续：凡符合参会资格的股东请持个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单位证明前来办理会议登记手续。未能在现场办理登记手续以及上海市以外的股东，可在填妥《股东

大会出席登记表》（样式附后）之后，在会议登记截止日前同相关证明复印件一并传真或邮寄（以收到方邮

戳为准）至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４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并请各位股东不要前往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５

、请各位股东务必准确、清晰填写《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所有信息，以便公司登记及联系、邮寄资料。

六、其他事项

１

、根据监管部门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有关要求，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池济舟、廖文静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７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７１７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２６８

号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１０

附：《股东大会登记表》、《委托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按本格式自制、复印均有效。

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

自然人股东

姓 名 性别 股东账号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国家股、法人股股东

单位名称 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股东账号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拟在会上发言的内容（应与本次大会议题相关）

本人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前来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特此告知。

签字（盖章）： 日期：

股东具体联系方式

姓 名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注：股东在填写以上内容的同时均需同时提供所填信息的有效证明资料复印件，一并传真或邮寄至公

司以确认股东资格。按本格式自制、复印均有效。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个人（单位）出席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３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通过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本次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不存在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红派息和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情形。

二、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和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４．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四、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１．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３．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４．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８７

马鸿

２ ０８＊＊＊＊＊６４２

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９３５

马少贤

４ ０１＊＊＊＊＊８７０

马少文

５．

代扣代缴所得税情况

（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所取得的现金红利，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

１０

股

４．５

元；

（

２

）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１０

股

５

元；

（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按照税后金额每

１０

股

４．５

元派

发现金红利。如果

ＱＦＩＩ

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交境内律师出具的认定其为居民企业

的法律意见书（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并由公司向其补发对应的现金红利每

１０

股

０．５

元人民币。 如果

ＱＦＩＩ

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中国税务机关批复的享受协定待遇

（低于

１０％

优惠税率）或其他免税等优惠政策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公司将

按照提供的税收政策文件重新计算应派发红利金额，并相应进行补发。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３５

，

６４３

，

５６４．００ ２２．２８ ２８

，

５１４

，

８５１．００ ２８

，

５１４

，

８５１．００ ６４

，

１５８

，

４１５．００ ２２．２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４

，

３５６

，

４３６．００ ５２．７２ ６７

，

４８５

，

１４９．００ ６７

，

４８５

，

１４９．００ １５１

，

８４１

，

５８５．００ ５２．７２

４

、外资持股

－ － － －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５

、高管股份

－ －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４

、其他

－ － － － － －

三、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为

０．６０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２．

咨询地址：东莞市道滘镇昌平第二工业区第一栋

３．

咨询联系人：廖岗岩

４．

咨询电话：

０７６９－８１３３３５０５

５．

传真：

０７６９－８１３３３５０８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１ ２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或变更提案，没有提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主持人：董事长陈学军先生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５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

人数

７１

人

代表股份

２４５

，

０５０

，

３６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６．０２％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

人数

４８

人

代表股份

２４１

，

５０６

，

８５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５．５０％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人数

２３

人

代表股份

３

，

５４３

，

５１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５２％

２

、

Ａ

股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人数

２２

人

代表股份

２１８

，

０８０

，

４３０

股

占公司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３２．０６％

３

、

Ｂ

股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人数

２６

人

代表股份

２３

，

４２６

，

４２１

股

占公司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３．４４％

４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会计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２４１５０６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２１８０８０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２３４２６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４０６４５３ ９６．１３ ３８０００ １．０７ ９９０５７ ２．８０

表决汇总

２４４９１３３０４ ９９．９４ ３８０００ ０．０２ ９９０５７ 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２４１５０６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２１８０８０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２３４２６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４０６４５３ ９６．１３ ３８０００ １．０７ ９９０５７ ２．８０

表决汇总

２４４９１３３０４ ９９．９４ ３８０００ ０．０２ ９９０５７ 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２４１５０６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２１８０８０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２３４２６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４０５９５３ ９６．１２ ３８０００ １．０７ ９９５５７ ２．８１

表决汇总

２４４９１２８０４ ９９．９４ ３８０００ ０．０２ ９９５５７ 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２４１５０６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２１８０８０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２３４２６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４０５９５３ ９６．１２ ３８０００ １．０７ ９９５５７ ２．８１

表决汇总

２４４９１２８０４ ９９．９４ ３８０００ ０．０２ ９９５５７ 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报告》

决定以总股本

６８

，

０１３．３９９５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３

元（含税），派发现金

总额为

２０

，

４０４．０２

万元。不送股、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全部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２４０９０７８６９ ９９．７５ ５９８９８２ ０．２５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２１８０１８８３０ ９９．９７ ６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２２８８９０３９ ９７．７１ ５３７３８２ ２．２９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４０５９５３ ９６．１２ １３７０５７ ３．８７ ５００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２４４３１３８２２ ９９．７０ ７３６０３９ ０．３０ ５００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６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报告》

关联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ＳＣＨ ＧＭＢＨ

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１０２２１５５２ ９９．８２ １８１０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５２００４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５０２１１２１ ９９．６４ １８１０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４０５９５３ ９６．１２ ３８０００ １．０７ ９９５５７ ２．８１

表决汇总

１３６２７５０５ ９８．８７ ５６１００ ０．４１ ９９５５７ ０．７２

表决结果 通过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分别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

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

７

、《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事务所及其报酬的提案报告》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多年的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在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工作中

能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执业能力胜任，决定继续聘任江苏公证天

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规定的收费标准

内决定支付报酬。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的审计费用为

１３０

万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２４１５０６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２１８０８０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２３４２６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４０５９５３ ９６．１２ ３８０００ １．０７ ９９５５７ ２．８１

表决汇总

２４４９１２８０４ ９９．９４ ３８０００ ０．０２ ９９５５７ 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８

、《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事务所的提案报告》

为确保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决定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规定的收费标准内决定支付报

酬。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２４１５０６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２１８０８０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２３４２６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４０５９５３ ９６．１２ ３８０００ １．０７ ９９５５７ ２．８１

表决汇总

２４４９１２８０４ ９９．９４ ３８０００ ０．０２ ９９５５７ 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９

、《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提案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参照其他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津贴水平，并结合本公司的实际，决定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按每季

１．７５

万元（税后）标准发放，如在以

后年度需作调整，则董事会将另作提案并报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参加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相关活

动的差旅费据实报销。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２４１５０６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２１８０８０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２３４２６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４０５１５３ ９６．１０ ３８８００ １．０９ ９９５５７ ２．８１

表决汇总

２４４９１２００４ ９９．９４ ３８８００ ０．０２ ９９５５７ 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０

、《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报告》

同意欧建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２４１５０６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２１８０８０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２３４２６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４０５９５３ ９６．１２ ３８０００ １．０７ ９９５５７ ２．８１

表决汇总

２４４９１２８０４ ９９．９４ ３８０００ ０．０２ ９９５５７ 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五、独立董事述职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六、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唐丽子、周宁

３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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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24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400

股票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

2012-14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

3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新昌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

人，代表股份

77,533,7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78,272,000

股的

20.50%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77,533,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77,533,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77,533,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4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77,533,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5

、 审议并通过公司 《关于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77,533,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6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预计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4,071,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7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范围的议案》；

同意

4,071,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8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77,533,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9

、与会股东听取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

2012

年

3

月

23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程晓鸣 刘云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备法定资格；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５７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时在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２６

号北京汉华国际饭店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蒋洁敏先生主持并担任会议主席

。

公司部分董

事

、

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合法

、

有效

。

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

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１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６７

，

９７８

，

４２５

，

３６５

其中

：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５８

，

１５５

，

３５１

，

８９８

Ｈ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９

，

８２３

，

０７３

，

４６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９１．７８％

其中

：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８６．４１％

Ｈ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３７％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经本次会议审议并逐项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序号 议案

有效票数

（

占比

）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董事会报告

１６７

，

９７４

，

８０９

，

８６５ １

，

６１６

，

１００ １

，

９９９

，

４００

９９．９９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其中

：

Ａ

股

１５８

，

１５５

，

３５１

，

８９８ ０ ０

Ｈ

股

９

，

８１９

，

４５７

，

９６７ １

，

６１６

，

１００ １

，

９９９

，

４００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２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监事会报告

１６７

，

９７４

，

５９５

，

７６５ １

，

８１７

，

０００ ２

，

０１２

，

６００

９９．９９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其中

：

Ａ

股

１５８

，

１５５

，

３５１

，

８９８ ０ ０

Ｈ

股

９

，

８１９

，

２４３

，

８６７ １

，

８１７

，

０００ ２

，

０１２

，

６００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３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财务报告

１６７

，

９７５

，

２７９

，

８６５ １

，

３８８

，

７００ １

，

７５６

，

８００

９９．９９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其中

：

Ａ

股

１５８

，

１５５

，

３５１

，

７９８ ０ １００

Ｈ

股

９

，

８１９

，

９２８

，

０６７ １

，

３８８

，

７００ １

，

７５６

，

７００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４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１６７

，

９７５

，

７６５

，

１６５ ９５０

，

８００ １

，

６２１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其中

：

Ａ

股

１５８

，

１５５

，

３５１

，

７９８ １００ ０

Ｈ

股

９

，

８２０

，

４１３

，

３６７ ９５０

，

７００ １

，

６２１

，

２００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５

、

审议并批准关于授权董事

会决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１６７

，

９７５

，

７６５

，

２６５ １

，

１９９

，

５００ １

，

４６０

，

６００

９９．９９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其中

：

Ａ

股

１５８

，

１５５

，

３５１

，

８９８ ０ ０

Ｈ

股

９

，

８２０

，

４１３

，

３６７ １

，

１９９

，

５００ １

，

４６０

，

６００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６

、

审议并批准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

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

酬金的议案

１６７

，

５７１

，

８４３

，

３５７ １５５

，

３７５

，

２９３ ４０

，

７８３

，

９３９

９９．８８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４％

其中

：

Ａ

股

１５８

，

１５４

，

３９３

，

２５９ ０ ９５８

，

６３９

Ｈ

股

９

，

４１７

，

４５０

，

０９８ １５５

，

３７５

，

２９３ ３９

，

８２５

，

３００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７

、

审议并批准关于给予董事

会股票发行一般授权事宜

的议案

１６２

，

０１１

，

２６８

，

０２５ ５

，

９４１

，

７５５

，

８６９ ４

，

０２４

，

９３９

９６．４６０％ ３．５３８％ ０．００２％

其中

：

Ａ

股

１５８

，

１５１

，

７５３

，

３７７ ２

，

６３９

，

９８１ ９５８

，

５３９

Ｈ

股

３

，

８５９

，

５１４

，

６４８ ５

，

９３９

，

１１５

，

８８８ ３

，

０６６

，

４００

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二

，

此项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计票人

、

监票人为

Ａ

股股东代表樊银鹏先生

、

马轲先生

、

监事王光军先

生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彭晋女士以及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

。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

细内容

，

可参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各位股东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网站上下载前述

资料

。

三

、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股息派发

公司董事会提议的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利润分配方案已在本次股东大会中获得批准

，

公司将

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结束办公时名列公司股东名册之股东派发每股人民币

０．１６４６２

元

（

含适用

税项

）

的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股息

。

Ａ

股股东的具体派发方式及其有关事项将由公司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商后另行公告

。

敬请

Ａ

股股东留意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

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